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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紀念抗戰勝利六十五週年】特輯之二

憶
抗
日
戰
爭
中
的
文
化
宣
傳

���

鼓
舞
士
氣　

振
奮
民
心

�������　

奠
定
勝
利
基
礎

周
煥
然

從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七
月
七
日
發
生
於
河
北

省
宛
平
縣
的
盧
溝
橋
事
件
起
算
，
至
民

國
三
十
四
年
八
月
十
五
日
，
日
本
宣
佈
無
條

件
投
降
為
止
，
是
正
史
記
載
的
八
年
抗
日
戰

爭
。
但
在
此
之
前
，
有
所
謂
抗
日
戰
爭
的
「
前

期
」
，
是
發
生
在
民
國
二
十
年
九
月
十
八
日
東

北
瀋
陽
北
大
營
的
九
一
八
事
變
，
我
國
抗
日
戰

爭
中
的
文
化
宣
傳
工
作
，
從
這
個
時
候
即
行
開

始
。

　
　

當
時
，
全
國
各
界
在
國
民
政
府
總
政
治
作

戰
部
擬
訂
的
計
畫
推
動
下
，
積
極
對
全
國
同
胞

宣
導
即
將
迫
臨
的
日
本
侵
略
戰
爭
。
全
國
各
界

有
識
之
士
，
尤
其
是
各
級
學
校
教
職
員
率
領
學

生
、
配
合
政
府
作
為
，
全
力
投
入
有
關
抗
日
作

為
的
宣
導
，
利
用
各
種
管
道
和
方
法
，
把
資
料

傳
送
到
全
國
各
地
，
讓
全
中
國
「
人
不
分
男
女

老
幼
、
地
不
分
東
西
南
北
」
都
能
認
清
對
日
抗

戰
的
真
諦
，
並
願
共
同
投
入
這
場
抗
日
戰
爭
的

聖
戰
。

　
　

回
顧
當
年
，
我
國
對
日
抗
戰
的
文
化
宣
傳

工
作
，
在
其
方
式
中
，
首
先
利
用
文
字
宣
揚
。

常
見
到
在
學
校
、
廟
宇
或
深
宅
大
院
的
建
築
四

週
，
舉
凡
有
大
面
積
的
圍
牆
門
壁
上
，
即
利
用

白
色
石
灰
調
水
書
寫
斗
大
的
抗
日
標
語
，
如
：

「
打
倒
日
本
帝
國
主
義
」
、
「
消
滅
漢
奸
走

狗
」
、
「
抗
戰
到
底
」
、
「
中
華
民
國
萬
歲
」

等
，
藉
以
觸
發
「
愛
國
情
懷
」
、
「
鼓
舞
士

氣
」
。
另
在
書
籍
、
傳
單
方
面
，
也
有
相
當
的

運
用
，
諸
如
：
民
國
二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十
二
日

西
安
事
變
發
生
後
，
歷
七
日
圓
滿
解
決
的
同

時
，
政
府
派
出
飛
機
至
全
國
各
重
要
城
市
上

空
，
散
發
傳
單
，
傳
播
蔣
委
員
長
平
安
返
京
的

好
消
息
。

　
　

其
次
，
為
口
語
宣
傳
，
其
項
目
殊
多
，
諸

如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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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刀
向
鬼
子
們
的
頭
上
砍
去
！
殺
！
殺
！

殺
！

　
　

日
本
鬼
子
，
強
佔
徐
州
，
殺
人
，
放
火
，

擾
亂
不
休
，
這
口
悶
氣
，
不
能
忍
受
。
大
家
一

起
要
奪
回
頭
，
只
上
前
，
別
退
後
，
我
們
要
復

仇
。
手
榴
彈
，
炸
！
大
刀
片
，
殺
！
看
準
了
目

標
，
不
讓
他
逃
跑
，
衝
去
！
衝
去
！
衝
！
衝
！

衝
！
徐
州
！

　
　

４
、
鐵
血
歌
：

　
　

一
、
呼
口
號
，
屬
文
化
宣
達
方
式
中
的
主

力
，
實
施
最
方
便
，
具
有
立
竿
影
的
效
益
。

　
　

二
、
演
講
，
是
一
種
深
入
民
心
的
口
頭
表

述
，
演
講
者
須
具
備
論
述
技
巧
，
能
言
簡
意
賅

的
具
體
傳
達
所
要
表
達
的
意
旨
。

　
　

三
、
歌
謠
，
我
們
常
見
各
個
團
體
、
民
族

以
其
嘹
喨
的
歌
聲
，
將
當
年
抗
日
戰
爭
中
人
民

所
擔
負
的
神
聖
使
命
，
以
及
國
人
所
發
揚
的
民

族
精
神
，
傳
頌
全
國
，
遍
及
鄉
野
，
且
在
國
人

朗
朗
歌
聲
之
中
，
傳
遍
全
國
每
一
角
落
。
現
謹

將
當
年
最
流
行
、
最
深
得
民
心
、
令
人
迄
今
不

能
忘
懷
的
幾
首
抗
戰
歌
曲
錄
抄
如
後
，
與
大
家

分
享
：

　
　

１
、
松
花
江
上
：
抗
戰
經
典
歌
曲
中
，
首

推
這
首
流
亡
三
部
曲
，
謹
錄
第
一
首
。

　
　

我
的
家
在
東
北
松
花
江
上
，
那
裡
有
山
林

煤
礦
，
還
有
那
滿
山
遍
野
的
大
豆
高
梁
。
我
的

家
在
東
北
松
花
江
上
，
那
裡
有
我
的
同
胞
，
還

有
衰
老
的
爹
娘
。
九
一
八
，
九
一
八
，
從
那
個

悲
慘
的
時
候
；
九
一
八
、
九
一
八
、
從
那
個
悲

慘
的
時
候
，
脫
離
了
我
的
家
鄉
，
抛
棄
那
無
盡

的
寶
藏
。
流
浪
！
流
浪
！
整
日
價
在
關
內
流

浪
。
那
年
？
那
月
？
才
能
夠
回
到
我
那
可
愛
的

故
鄉
？
那
年
？
那
月
？
才
能
夠
收
回
我
那
無
盡

的
寶
藏
？
爹
娘
啊
！
爹
娘
啊
！
什
麼
時
候
？
才

能
歡
聚
一
堂
？

　
　

２
、
黃
河
頌
：

　
　

風
在
嚎
，
馬
在
哮
，
黃
河
在
咆
哮
！
黃
河

在
咆
哮
，
河
南
河
北
萬
丈
高
！
河
東
河
西
風
聲

嚎
！
青
紗
帳
裡
，
游
擊
戰
兒
出
英
豪
，
拿
起
洋

槍
土
炮
，
趕
走
日
本
強
盜
，
保
衛
家
鄉
，
保
衛

黃
河
，
保
衛
華
中
，
保
衛
全
中
國
！

　
　

３
、
大
刀
片
：

　
　

只
有
鐵
，
只
有
血
，
只
有
鐵
血
可
以
救
中

國
。
還
我
河
山
誓
把
倭
奴
滅
，
醒
我
國
魂
誓
把

奇
恥
雪
。
風
淒
淒
，
雨
切
切
，
洪
水
合
西
南
，

猛
獸
是
東
北
，
忍
不
住
心
頭
痛
，
止
不
住
心
頭

熱
。
起
兮
！
起
兮
！
大
家
團
結
！
大
家
團
結
！

努
力
！
殺
賊
！

　
　

５
、
打
殺
漢
奸
：

　
　

打
殺
漢
奸
！
打
殺
漢
奸
！
漢
奸
是
亡
國
的

大
患
。
大
漢
奸
，
賣
國
求
榮
。
中
漢
奸
，
賣
國

兇
手
。
小
漢
奸
，
賣
國
走
狗
。

　
　

自
九
一
八
事
變
，
迄
今
已
近
八
十
週
年
；

日
寇
投
降
，
我
們
抗
戰
勝
利
，
迄
今
亦
逾

六
十
五
週
年
；
悲
慘
壯
烈
的
抗
戰
往
事
，
固
已

遠
去
，
但
前
事
不
忘
後
事
之
師
，
惟
有
兩
岸
和

平
下
的
中
國
人
再
次
「
地
不
分
東
西
南
北
、
人

不
分
男
女
老
幼
」
真
誠
合
作
，
中
國
方
能
再
躋

富
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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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歷

史

學

家

、

軍

事

學

家
、
戰
略
學
家
的
分
析
，
我
國
如
果
沒
有
北
伐

統
一
全
國
後
「
黃
金
十
年
」
的
準
備
，
中
日
全

面
戰
爭
一
旦
爆
發
，
我
國
勢
必
更
加
危
殆
。

　
　

「
七
七
」
對
日
抗
戰
全
面
展
開
，
當
時
中

日
雙
方
的
戰
力
比
，
包
括
：
戰
備
整
備
、
兵

力
、
火
力
、
人
員
訓
練
及
後
勤
支
援
，
陸
軍

是
一
比
四
，
空
軍
是
一
比
十
，
海
軍
是
一
比

抗
戰
勝
利
65
週
年
的
回
顧
與
展
望方

肇
雄

三
十
二
。

愈
晚
開
戰
對
我
愈
有
利

　
　

當
時
軍
需
工
業
剛
剛
起
步
，
例
如
：
每

到
秋
天
，
後
方
地
區
的
保
長
（
村
里
長
）
，

便
要
調
查
每
戶
婦
女
人
數
，
分
配
棉
布
、
棉

花
，
裁
製
冬
衣
以
便
載
運
到
第
一
線
。
人
人
手

上
做
著
、
口
裡
唱
著
：
「
秋
風
起
！
秋
風
涼
！

民
族
戰
士
上
戰
場
，
我
們
在
後
方
，
要
做
幾
件

棉
布
裳
，
幫
助
他
們
打
勝
仗
，
打
勝
仗
，
才
能

光
榮
回
家
鄉
！
」
所
以
說
，
倘
若
「
九
一
八
」

事
變
發
生
時
，
我
國
立
即
對
日
宣
戰
，
與
日
本

準
備
了
六
十
年
的
國
力
抗
衡
，
無
異
是
「
以
卵

擊
石
」
。
直
到
我
自
己
響
應
「
十
萬
青
年
十
萬

【紀念抗戰勝利六十五週年】特輯之三

軍
」
，
拿
起
槍
桿
上
第
一
線
時
，
才
明
白
：
日

本
軍
閥
希
望
中
日
戰
爭
「
愈
早
愈
好
」
，
當
時

蔣
委
員
長
領
導
全
國
軍
民
一
再
容
忍
拖
延
，
目

的
不
外
盡
可
能
充
實
國
力
，
希
望
戰
爭
「
愈
晚

愈
好
」
，
只
是
日
軍
迫
使
我
國
不
得
不
提
前
開

戰
。

　
　

大
戰
爆
發
當
時
，
我
國
真
是
「
地
不
分
東

西
南
北
、
前
方
後
方
；
人
不
分
男
女
老
少
、
富

貴
貧
賤
」
，
沒
有
什
麼
黨
派
和
士
農
工
商
之

分
，
人
人
都
以
「
奉
獻
國
家
」
為
榮
。
蔣
夫
人

宋
美
齡
女
士
更
多
次
向
美
國
國
會
演
講
，
以
喚

起
美
國
全
民
的
瞭
解
與
警
惕
，
並
親
自
組
成
中

華
婦
女
聯
合
會
，
親
率
成
員
一
同
前
往
戰
區
第

一
線
，
救
護
傷
患
，
收
容
流
亡
學
生
，
不
但
成

效
卓
著
，
並
且
樹
立
中
華
婦
女
走
出
家
庭
、
奉

獻
國
家
的
典
範
。

我
宣
示
戰
後
收
復
台
澎
及
東
北

　
　

至
民
國
三
十
年
十
二
月
九
日
，
孤
軍
奮
戰

五
年
的
中
華
民
國
，
始
獲
得
友
邦
的
認
同
，
正

式
提
出
一
致
對
日
宣
戰
，
我
外
交
部
也
向
中
外

宣
示
：
「
戰
後
我
決
收
復
台
澎
及
東
北
四
省
等

地
。
」

　
　

民
國
三
十
一
年
十
月
九
日
，
美
、
英
兩
國

送
來
廢
除
不
平
等
條
約
照
會
，
其
他
各
國
相

繼
效
行
。
民
國
卅
二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二
日
至

二
十
六
日
，
國
民
政
府
主
席
蔣
中
正
與
美
國
總

統
羅
斯
福
、
英
國
首
相
邱
吉
爾
在
開
羅
舉
行
會

議
，
正
式
提
出
收
回
台
澎
等
我
土
，
會
後
發
表

共
同
宣
言
：
「
三
國
之
宗
旨
，
在
剝
奪
日
本
自

一
九
一
四
年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開
始
以
後
，
在

太
平
洋
所
奪
得
和
佔
領
之
一
切
島
嶼
；
在
使
日

本
竊
取
中
國
的
領
土
，
例
如
：
滿
洲
、
台
灣
、

澎
湖
、
南
沙
與
西
沙
諸
群
島
等
土
地
歸
還
中
華

民
國
。
」

日
本
無
條
件
投
降

　
　
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春
，
中
華
民
國
戰
區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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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四
十
年
九
月
八
日
，
日
本
與
四
十
八

個
國
家
共
同
簽
署
「
舊
金
山
對
日
和
約
」
，
日

本
宣
布
「
放
棄
對
台
灣
及
澎
湖
列
島
的
一
切
權

利
、
權
利
根
據
及
要
求
。
」

　
　

民
國

四
十
一
年

四
月
廿
八

日
，
中
華

民
國
與
日

本
在
台
北

簽
訂
《
中

日
和
平
條

約
》
，
條

約
載
明
：

「
茲
承
認

依
照
公
曆

一
千
九
百

五
十
一
年

九
月
八
日
在
美
利
堅
合
眾
國
金
山
市
簽
訂
之
對

日
和
平
條
約
（
以
下
簡
稱
金
山
和
約
）
第
二

條
，
日
本
國
業
已
放
棄
對
於
臺
灣
及
澎
湖
群
島

以
及
南
沙
群
島
及
西
沙
群
島
之
一
切
權
利
、
權

利
根
據
與
要
求
。
以
及
承
認
中
國
與
日
本
國
間

在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年
即
公
曆
一
千
九
百
四
十
一

年
十
二
月
九
日
以
前
所
締
結
之
一
切
條
約
、
專

約
及
協
定
，
均
因
戰
爭
結
果
而
歸
無
效
。
」
這

包
括
當
初
割
讓
台
灣
的
《
馬
關
條
約
》
。
自
此

國
際
承
認
：
台
灣
及
其
附
屬
島
嶼
回
歸
中
華
民

國
，
並
從
此
展
開
為
自
由
、
民
主
、
均
富
的
社

會
。

拖
住
日
軍
貢
獻
厥
偉

　
　

八
年
對
日
抗
戰
中
，
中
日
計
：
大
會
戰

二
十
二
次
，
主
要
戰
役
一
一
一
七
次
，
局
部

戰
役
三
八
九
三
一
次
。
我
動
員
並
徵
發
兵
員

一
千
四
百
萬
，
傷
亡
官
兵
三
百
二
十
一
萬
餘

我
軍
在
浙
贛
、
常
德
、
豫
中
、
長
衡
、
桂
柳
全

面
反
攻
，
節
節
勝
利
。
太
平
洋
美
軍
登
陸
硫
磺

島
，
並
實
施
跳
島
戰
術
成
功
。
五
月
八
日
，
德

國
先
行
投
降
。
八
月
六
、
九
日
，
美
軍
投
擲
兩

顆
原
子
彈
到
日
本
的
長
崎
與
廣
島
，
投
機
的
蘇

俄
同
時
在
八
月
九
日
出
兵
對
日
宣
戰
。
日
本
至

此
已
知
無
力
再
戰
，
天
皇
遂
於
八
月
十
四
日
頒

佈
無
條
件
投
降
敕
書
。

　
　

九
月
二
日
，
首
由
盟
軍
統
帥
麥
克
阿
瑟
在

日
本
東
京
灣
密
蘇
里
號
艦
上
接
受
日
本
投
降
，

我
國
則
派
出
陸
軍
上
將
徐
永
昌
代
表
受
降
簽

字
。
我
國
戰
區
包
括
台
灣
、
澎
湖
及
越
南
北
緯

十
六
度
以
北
地
區
所
有
日
軍
均
向
我
投
降
，
於

九
月
九
日
九
時
，
由
日
軍
總
司
令
岡
村
寧
次
代

表
，
於
南
京
向
我
國
代
表
陸
軍
總
司
令
何
應
欽

上
將
投
降
，
並
簽
署
降
書
。

　
　
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在
台
北
公
會
堂
（
今
之

中
山
堂
）
舉
行
在
台
日
軍
受
降
儀
式
並
收
復
台

灣
、
澎
湖
，
遭
日
本
殖
民
五
十
年
的
台
灣
人
民

始
回
祖
國
的
懷
抱
。

　
　

對
於
東
條
英
機
七
名
Ａ
級
戰
犯
，
由
遠
東

軍
事
法
庭
判
處
死
刑
。
梅
村
梅
次
郎
等
十
六
名

戰
犯
，
判
處
無
期
徒
刑
。
南
京
大
屠
殺
的
主
兇

壽
夫
，
在
香
港
無
惡
不
作
的
酒
井
隆
，
在
華
罪

大
惡
極
的
田
中
久
一
等
日
本
高
階
將
官
，
均
在

我
國
審
訊
處
以
應
得
之
死
刑
。

台
澎
重
歸
中
華
民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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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，
非
直
接
戰
鬥
人
員
八
百
四
十
三
萬
人
，
至

於
民
間
人
民
死
傷
及
財
產
損
失
無
法
估
計
。
支

出
軍
費
一
兆
四
千
六
百
四
十
三
億
（
折
合
當
時

美
金
約
三
百
十
三
億
三
千
零
十
三
萬
元
）
，
足

證
我
國
軍
民
犧
牲
之
慘
烈
和
財
產
損
失
之
龐

大
。

　
　

據
各
地
戰
報
統
計
，
我
傷
斃
日
軍
雖
只
有

二
百
餘
萬
人
，
但
日
軍
當
時
在
太
平
洋
，
僅
僅

使
用
了
十
二
個
師
團
二
十
五
萬
人
，
便
西
攻
香

港
、
新
加
坡
，
進
佔
馬
來
西
亞
、
緬
甸
，
南
下

菲
律
賓
；
從
荷
屬
東
印
度
一
直
擴
展
到
瓜
達
爾

康
島
。
這
一
對
比
，
足
見
我
國
對
二
次
世
界
大

戰
的
貢
獻
，
具
有
決
定
性
的
影
響
。
事
後
美
國

著
名
教
授
易
勞
德
博
士
在
他
「
毀
滅
的
種
子
」

一
書
中
，
為
我
國
英
勇
抗
戰
說
了
公
道
話
：

「
法
國
對
抗
德
國
僅
六
個
星
期
便
崩
潰
；
英
國

則
一
直
受
到
美
國
大
量
物
資
的
支
援
；
而
國
民

黨
軍
隊
抵
抗
日
軍
即
使
處
在
絕
對
劣
勢
之
下
，

仍
拖
住
了
一
百
萬
的
精
銳
日
軍
，
真
可
說
是
一

首
輝
煌
的
史
詩
，
應
加
以
敘
述
和
歌
頌
。
」

心
懷
感
恩
在
台
灣

　
　

我
今
年
已
是
八
十
六
歲
的
老
人
，
參
加
過

抗
戰
、
剿
匪
、
戡
亂
與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中
原
會

戰
，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從
廈
門
安
海
掩
護
十
二
兵

團
安
全
到
達
金
門
，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又
逢
古
寧

頭
戰
役
，
因
此
對
於
戰
爭
的
殘
酷
，
有
著
刻
骨

銘
心
的
感
受
，
因
此
也
認
為
：
今
天
有
幸
居
住

在
台
澎
金
馬
的
二
千
三
百
多
萬
同
胞
，
均
應
抱

著
感
恩
的
心
，
不
分
彼
此
，
胼
手
胝
足
，
繼
續

為
國
家
民
族
的
生
存
發
展
奮
鬥
努
力
，
才
是
回

報
抗
日
先
賢
，
讓
台
灣
大
步
走
出
去
，
使
寶
島

更
美
麗
的
最
好
方
法
。
至
於
那
些
少
數
自
我
否

定
「
是
中
華
民
國
的
一
份
子
」
，
妄
言
「
中
華

民
國
從
一
九
九
六
年
開
始
」
者
，
就
讓
他
們
自

食
惡
果
的
消
滅
在
歷
史
灰
燼
，
不
值
得
再
為
他

們
費
心
！

特　　載

黃
埔
、
筧
橋
、
蒲
陽
、
復
興
崗

    ─

四
個
培
養
革
命
幹
部
的
搖
籃侯

錫
麟

黃
埔、

筧
橋
、
蒲

陽
、
復
興

崗
，
她
不

僅
僅
是
四

個
地
名
，

而
是
四
個
培
養
革
命
志
士
、
英
雄
豪
傑
的
搖
籃

。
在
我
國
即
將
屆
臨
的
一
百
年
的
歷
史
長
河
中

，
占
有
關
鍵
性
的
地
位
，
不
僅
掌
握
了
歷
史
的

脈
動
，
也
左
右
了
國
家
民
族
的
命
運
，
其
發
展

過
程
，
可
以
說
是
一
部
中
華
民
國
國
軍
的
建
軍

史
。

黃
埔

　
　

在
民
國
創
建
初
期
，
雖
然
推
翻
了
滿
清
，

而
軍
閥
餘
孽
，
仍
各
據
一
方
，
革
命
尚
未
竟

成
，　

孫
中
山
先
生
認
為
當
時
只
有
革
命
黨
的

奮
鬥
，
尚
無
革
命
軍
的
奮
鬥
，
因
此
於
民
國

十
三
年
一
月
二
十
日
在
中
國
國
民
黨
第
一
次
全

國
代
表
大
會
中
，
通
過
了
創
立
軍
官
學
校
的
提

議
，
隨
即
任
命　

蔣
中
正
為
黃
埔
軍
官
學
校
校

長
，
並
於
當
年
六
月
十
六
日
建
校
於
廣
州
的
黃

埔
。

　
　

開
學
之
日
，　

孫
中
山
先
生
偕
夫
人
躬
親

主
持
，
並
訓
勉
師
生
：
「
我
們
今
天
要
辦
這
個

學
校
，
就
是
要
從
今
天
起
，
把
革
命
事
業
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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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的
發
源
聖
地
了
。

　
　

中
國
空
軍
之
有
今
日
，
實
乃　

國
父
孫
中

山
先
生
倡
導
「
航
空
救
國
」
於
先
，
經
由
先
總

統　

蔣
公
創
立
航
空
學
校
於
後
，　

蔣
公
親
兼

校
長
，
對
航
校
學
生
愛
護
備
至
，
身
若
媬
母
。

在
大
陸
時
期

，
每
屆
空
軍

航
校
舉
行
畢

業
典
禮
，
他

總
是
偕
同
夫

人
蒞
臨
躬
親

主
持
，
並
與

全
體
官
生
家

屬
相
聚
；
每

至
年
節
必
偕

同
夫
人
邀
約

空
軍
烈
士
遺

族
團
聚
慰
問

，
這
種
愛
護

空
軍
健
兒
之

深
情
至
意
，
令
人
感
動
。

　
　

歷
年
來
，
空
軍
健
兒
們
，
親
鏑
各
戰
役
，

犧
牲
奮
鬥
、
成
功
成
仁
者
不
計
其
數
，
對
國
家

民
族
，
貢
獻
偉
厥
。

蒲
陽

　
　

民
國
二
十
八
年
，
我
國
正
處
於
抗
日
戰
爭

最
激
烈
的
階
段
，
空
軍
的
任
務
更
形
艱
鉅
，
需

要
大
批
的
幹
部
投
入
抗
戰
陣
營
，
當
局
為
培
植

優
秀
的
後
繼
飛
行
人
才
，
決
定
參
考
先
進
國
家

培
養
空
軍
軍
官
的
經
驗
，
而
籌
設
空
軍
幼
年
學

校
，
以
期
從
一
個
十
二
、
三
歲
的
少
年
開
始
，

培
養
塑
造
一
個
典
型
的
飛
行
健
兒
。
於
是
軍
委

會　

蔣
委
會
長
責
成
航
委
會
周
至
柔
主
任
籌
辦

幼
年
學
校
。
民
國
二
十
八
年
一
月
，
派
汪
強
將

軍
（
保
定
軍
校
出
身
，
留
美
）
為
建
校
籌
備
主

任
，
展
開
籌
備
工
作
。

　
　

首
先
選
定
成
都
附
近
離
航
委
會
不
遠
的
地

方
－
四
川
灌
縣
蒲
陽
鎮
為
校
地
，
開
始
到
各
地

招
生
，
以
六
年
小
學
畢
業
的
少
年
為
對
象
，
按

新
來
創
造
。
要
用
這
個
學
校
的
學
生
做
根
本
，

成
立
革
命
軍…

…

如
果
有
了
革
命
軍
，
才
能
挽

救
中
國
的
危
亡
。
」
並
核
定
以
「
親
愛
精
誠
」

為
校
訓
，
復
頒
佈
書
面
訓
詞
：
「
三
民
主
義
，

吾
黨
所
宗
，
以
建
民
國
，
以
進
大
同
，
咨
爾
多

士
，
為
民
前
鋒
，
夙
夜
匪
懈
，
主
義
是
從
，
矢

勤
矢
勇
，
必
信
必
忠
，
一
心
一
德
，
貫
徹
始

終
。
」

　
　

在
陸
軍
中
，
陸
軍
官
校
建
立
最
早
，
初
名

黃
埔
軍
官
學
校
，
後
經
幾
度
易
名
，
以
迄
民

國
十
六
年
三
月
，
北
伐
奠
都
南
京
，
乃
以
中
央

陸
軍
軍
官
學
校
為
名
，
由　

蔣
公
中
正
親
兼
校

長
，
從
民
國
十
三
年
算
起
，
至
今
已
逾
八
十
六

年
；
其
間
歷
經
東
征
、
北
伐
、
剿
匪
、
抗
戰
、

戡
亂
、
保
衛
台
澎
，
以
至
今
天
，
黃
埔
同
學
為

保
衛
中
華
民
國
，
犧
牲
奮
鬥
，
成
功
成
仁
者
不

計
其
數
，
而
今
陸
軍
健
兒
仍
為
國
軍
的
基
幹
，

國
防
的
中
流
砥
柱
。

筧
橋

　
　

談
到
空
軍
建
軍
，
實
則
發
韌
於　

孫
中
山

先
生
的
航
空
救
國
思
想
。
民
國
初
年
，　

孫

中
山
先
生
就
任
臨
時
大
總
統
時
期
，
即
有
飛
機

隊
的
成
立
。
民
國
三
年
，
籌
辦
航
空
學
校
於
日

本
東
京
，
此
為
空
軍
建
軍
正
式
編
制
組
織
之
開

始
。
民
國
九
年
，　

孫
中
山
先
生
在
廣
州
成
立

軍
政
府
，
設
立
航
空
局
及
飛
機
隊
，
鼓
勵
青
年

同
志
學
習
飛
行
。
迨
黃
埔
軍
校
成
立
後
，
即
由

第
一
期
學
生
中
，
遴
選
數
人
出
國
學
習
航
空
機

械
及
飛
行
，
是
我
革
命
空
軍
飛
行
教
育
之
嚆

矢
。

　
　

北
伐
成
功
，
國
民
政
府
奠
都
南
京
，
正
式

成
立
航
空
處
，
並
在
黃
埔
軍
校
附
設
航
空
班
，

於
民
國
十
七
年
十
一
月
開
始
招
生
。
首
先
在
軍

校
五
、
六
期
同
學
中
，
挑
選
對
航
空
事
業
具
有

志
趣
且
體
格
適
合
者
，
選
了
七
十
餘
人
進
入
航

空
班
，
該
班
隸
屬
軍
政
部
。
民
國
二
十
年
三

月
，
航
空
班
脫
離
軍
校
，
於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創

立
航
空
學
校
於
杭
州
筧
橋
，
航
空
班
遂
成
為
航

校
的
第
一
期
學
生
，
於
是
筧
橋
就
成
為
中
國
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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誰
而
戰
、
為
何
而
戰
」
的
正
確
思
維
，
極
需
加

強
各
級
部
隊
的
政
訓
工
作
。

　
　

為
了
充
實
政
工
幹
部
，
於
是
在
民
國
四
十

年
創
辦
政
工
幹
部
學
校
於
北
投
復
興
崗
，
此

處
原
為
跑
馬
場
舊
址
，
一
片
荒
蕪
，
以
後
經
先

期
同
學
們
披
荊
斬
棘
，
而
成
為
巍
峨
莊
嚴
的
校

園
，
培
養
了
數
以
萬
計
的
政
工
幹
部
，
分
布
三

軍
陣
營
，
他

們
雖
然
少
在

沙
場
奮
勇
殺

敵
，
也
不
像

筧
橋
健
兒
們

凌
空
搏
鬥
，

但
本
著
「
冒

人
家
所
不
敢

冒
的
險
、
負

人
家
所
不
肯

負
的
責
、
吃

人
家
所
不
能

吃
的
苦
、
忍

人
家
所
不
願
忍
的
氣
」
的
信
條
，
默
默
在
部
隊

中
埋
頭
工
作
，
促
使
部
隊
官
兵
純
潔
淨
化
，
砥

礪
官
兵
革
命
志
節
，
堅
定
官
兵
愛
國
意
志
，
鞏

固
部
隊
領
導
中
心
，
充
分
發
揮
了
無
形
的
精
神

力
量
。

　
　

黃
埔
、
筧
橋
、
蒲
陽
、
復
興
崗
，
這
是
四

個
培
養
革
命
幹
部
的
聖
地
，
都
是
淵
源
於
「
黃

埔
精
神
」
，
他
們
與
民
族
的
命
運
、
國
家
的
前

途
息
息
相
關
，
可
說
是
國
家
的
護
衛
，
革
命
的

先
鋒
，
建
國
的
骨
幹
，
如
果
沒
有
他
們
，
國
家

的
歷
史
早
就
改
寫
了
。

　
　

我
有
幸
既
是
黃
埔
的
學
生
（
十
六
期
畢

業
）
，
又
是
筧
橋
的
忠
實
幹
部
（
曾
在
空
軍
服

務
三
十
餘
年
）
，
也
是
蒲
陽
的
導
師
（
曾
任
幼

校
政
治
部
主
任
多
年
，
帶
領
十
一
期
至
十
六
期

的
學
生
）
，
還
在
復
興
崗
受
過
兩
次
革
命
的

洗
禮
（
高
級
班
一
期
、
政
戰
班
六
期
兩
次
受

訓
）
；
所
以
說
，
我
是
黃
埔
人
，
也
是
筧
橋

人
，
又
是
蒲
陽
人
，
還
是
復
興
崗
人
，
這
是
我

畢
生
引
以
為
傲
的
最
大
榮
幸
。

說
一
個
十
二
、
三
歲
的
小
孩
，
一
般
父
母
很
難

捨
得
送
入
軍
中
，
結
果
竟
有
六
千
多
人
報
考
，

但
限
於
員
額
，
只
錄
取
了
三
百
人
，
及
至
各

地
錄
取
、
來
校
報
到
者
九
十
七
人
，
編
為
幼
校

第
一
期
學
生
。
民
國
二
十
九
年
十
月
十
日
舉
行

開
學
典
禮
，　

蔣
公
以
兼
校
長
身
份
頒
發
訓
詞

曰
：
「
崇
墉
九
仞
，
必
厚
其
基
，
峻
嶺
千
尋
，

必
登
自
卑
，
惟
我
空
軍
，
嶽
嶽
英
姿
，
下
俯
雲

漢
，
上
接
虹
霓
，
咨
爾
多
士
，
朝
斯
夕
斯
，
論

年
則
幼
，
用
志
不
岐
，
宏
爾
造
詣
，
正
爾
威

儀
，
德
與
時
進
，
學
與
歲
馳
，
毋
自
暴
棄
，
勿

用
詭
隨
，
邦
家
杌
隉
，
望
爾
匡
持
，
驅
逐
寇

盜
，
海
宇
清
夷
，
雲
程
萬
里
，
遠
大
為
期
。
」

從
這
篇
訓
詞
，
也
就
是
以
後
的
校
歌
，
可
以
體

會　

蔣
公
對
幼
校
愛
護
之
深
，
期
望
之
殷
了
。

　
　
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秋
，
第
一
期
學
生
完
成
了

三
年
的
初
中
學
程
，
繼
續
三
年
可
完
成
高
中
學

資
，
六
年
之
中
，
使
細
枝
嫩
葉
變
成
了
強
幹
粗

枝
，
具
備
了
文
修
武
備
的
基
礎
，
然
後
升
學
空

軍
官
校
，
再
經
磨
練
而
成
為
一
個
英
勇
的
飛
行

員
。
就
這
樣
一
期
一
期
的
培
訓
，
直
到
大
陸
撤

退
，
學
校
遷
到
台
灣
，
設
校
於
台
灣
最
南
端
的

東
港
大
鵬
灣
，
而
後
招
收
初
中
畢
業
的
學
生
，

繼
續
訓
練
。
民
國
七
十
年
代
，
國
防
部
為
統
一

訓
練
體
制
，
乃
將
三
軍
之
幼
校
合
併
為
「
中
正

預
備
學
校
」
，
空
軍
幼
校
自
此
走
入
歷
史
。

　
　

數
十
年
來
，
空
軍
幼
校
培
育
了
數
以
千
計

的
幹
部
，
成
為
空
軍
的
中
流
砥
柱
，
各
期
同

學
將
校
雲
集
，
人
才
濟
濟
，
成
功
者
眾
多
，
成

仁
者
亦
不
在
少
數
，
在
「
為
國
家
民
族
至
高
無

上
的
使
命
」
昭
示
下
，
戮
力
奮
鬥
，
對
空
軍
建

軍
備
戰
，
建
樹
殊
多
，
歷
年
來
成
就
的
戰
鬥
英

雄
，
以
及
犧
牲
的
先
烈
志
士
，
不
計
其
數
。

復
興
崗

　
　
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，
政
府
遷
台
灣
後
，
政
工

改
制
，
成
立
國
防
部
總
政
治
部
，
由
蔣
經
國
先

生
出
任
主
任
。
檢
討
大
陸
失
敗
的
原
因
，
軍
中

的
政
訓
工
作
不
力
，
乃
為
癥
結
之
一
，
因
此
為

強
化
軍
隊
政
訓
，
框
正
官
兵
思
想
，
強
化
「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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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　　載

捍
衛
台
海
的
軍
訓
班

傅
俊
傑（

前
國
防
部

史
政
編
譯
局
長）
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夏
季
，
第
四
軍
訓
班
在
鳯

山
向
大
陸
招
生
，
我
報
名
參
加
，
遠
從

漢
口
陸
軍
整
三
師
被
保
送
，
經
上
海
來
台
灣
鳳

山
報
到
，
接
受
六
個
月
嚴
格
訓
練
。
受
訓
期

間
，
曾
在
鳯
山
校
門
口
編
為
迎
送　

蔣
總
統
的

儀
隊
，
親
耳
聽
到　

蔣
總
統
的
訓
話
，
我
牢
記

下
責
成
我
們
肩
負
「
忠
貞
報
國
」
、
「
光
復
大

陸
」
的
救
國
大
志
。
我
們
從
此
在
軍
中
，
就
是

等
待
反
攻
復
國
的
命
令
和
號
角
。
不
幸
的
是
，

兩
位　

蔣
總
統
先
後
逝

世
，
我
也
因
限
齡
自
軍
中

退
役
，
以
未
見
復
國
的
號

角
引
以
為
憾
！

　
　

民
國
三
十
七
、
八
年

間
，
孫
立
人
將
軍
在
台
灣
鳳
山
開
辦
第
四
軍
官

訓
練
班
，
連
續
辦
了
五
期
，
以
及
校
尉
官
隊
、

軍
士
隊
，
用
成
立
新
軍
的
觀
念
，
培
養
了
一
批

具
有
「
不
怕
死
、
不
貪
財
、
愛
國
家
、
愛
百

姓
」
堅
定
信
念
的
忠
貞
幹
部
。

　
　

當
時
大
陸
失
陷
，
部
隊
思
想
動
搖
，
孫
立

人
將
軍
培
養
的
這
批
幹
部
適
時
注
入
部
隊
，
在

　

蔣
總
統
領
導
下
，
堅
毅
地
反
共
抗
俄
，
復
興

中
華
。
儘
管
後
來
因
為
國
際
情
勢
的
轉
變
，
與

兩
位　

蔣
總
統
先
後
的
逝
世
，
不
得
不
作
調

整
，
但
我
個
人
曾
多
次
參
與　

蔣
中
正
總
統

期
望
的
反
攻
大
陸
作
業
，
對
當
年
國
軍
同
仇
敵

愾
、
軍
民
上
下
一
心
的
情
境
，
始
終
如
刻
骨
銘

心
般
，
歷
歷
在
目
。

　
　

我
一
個
湖
北
深
山
裡
的
年
青
學
生
，
投

身
二
期
青
年
兵
，
從
漢
口
遠
程
來
到
台
灣
軍

訓
班
十
六
期
，
接
受
孫
立
人
將
軍
辦
的
軍
官
教

育
訓
練
，
列
名
「
黃
埔
學
生
」
，
後
來
升
任
常

備
軍
官
，
歷
經
排
、
連
、
營
長
與
結
婚
生
子
，

在
軍
中
順
利
發
展
當
到
師
、
軍
階
層
，
以
一
個

軍
訓
班
十
六
期
步
科
畢
業
的
學
生
，
幹
到
這
樣

的
階
層
，
自
認
相
當
不
錯
、
也
值
得
安
慰
。
只

是
，
我
認
為
孫
立
人
將
軍
他
主
持
的
這
五
期
軍

訓
班
太
重
要
了
，
因
為
這
些
軍
官
都
成
了
捍
衛

台
澎
的
軍
事
骨
幹
，
協
助
維
繫
了
台
海
兩
岸
的

對
峙
，
幫
忙
創
造
了
六
十
餘
年
後
今
天
這
個
安

定
、
繁
榮
的
局
面
。

編
輯
部
啟
事

一
、�

本
刊
限
於
經
費
拮
据
，
自
本

期
之
後
停
止
出
刊
，
所
有
贊

助
經
費
均
將
用
於
本
期
之
印

製
發
行
。
感
謝
曾
經
「
贊
助

復
興
雜
誌
發
行
費
用
」
之
讀

者
，
謝
謝
您
過
往
的
支
持
，

今
後
也
將
停
止
接
受
本
項
贊

助
。
如
您
願
意
，
歡
迎
捐
款

政
治
獻
金
，
收
款
戶
名
：
「

中
國
國
民
黨
政
治
獻
金
專
戶

」
，
郵
政
劃
撥
帳
號
：1

9
8
3
9
6
2
0

，
並
請
在
通
訊

欄
內
註
明
：
黃
復
興
或
所
屬
支
級
黨
部
代
名(

如
黃

國
樑
、
黃
國
柱
、
黃
國
雄)

，
捐
款
人
姓
名
與
身
份

證
字
號
。

二
、 

本
期
贊
助
芳
名
如
下
：
黃
國
定
張
琦
（
一
千
元
）

，
黃
國
園
華
亦
卿
（
一
千
元
）
，
黃
國
新
李
杰
文(

一
千
元)

，
黃
國
柱
巫
遠
珍
（
二
千
元
）
，
黃
國
嘉

劉
森
成
（
五
百
元
）
，
黃
國
平
王
開
隆
（
一
千
元

）
，
黃
國
南
蔣
俊
（
五
百
元
）
，
黃
國
山
蕭
治
信

（
二
千
元
）
，
截
至
九
月
底
止
，
合
計
九
千
元
。

三
、 

輿
情
反
映
與
公
關
電
話
：
請
視
「
事
由
」
聯
繫
相

關
單
位
。

總
統
府
總
機0

2
-
2
3
1
1
3
7
3
1

接
二
局
一
科
或
直
撥

0
2
-
2
3
2
0
6
2
1
0
~
1
6

國
防
部
部
長
辦
公
室
：0

2
-
2
3
3
1
2
1
5
8

，
地
址
：
台

北
市
博
愛
路1

7
2

號

退
輔
會
：0

8
0
0
2
1
2
1
5
4

；0
8
0
0
2
1
2
5
1
0

（
請
先
洽

各
轄
區
榮
服
處
）

中
國
國
民
黨
總
機
：0

2
-
8
7
7
1
1
2
3
4

；8
7
7
1
1
2
4
2

復
興
雜
誌
編
輯
部　

敬
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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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
索
「
一
江
山
」
與
「
大
陳
義
胞
」
史
料
始

末
，
並
摘
述
如
后
。
其
中
，
深
刻
感
受
到
，
除

了
「
艱
苦
」
是
當
時
的
時
代
特
性
之
外
，
大
陳

義
胞
的
韌
性
與
生
命
力
，
卻
是
人
類
文
化
史
上

的
一
朵
奇
葩
。

　
　

此
外
，
依
據
台
北
縣
政
府
城
鄉
發
展
局
都

市
更
新
科
長
黃
秀
源
所
稱
：
面
積
二
萬
九
千
坪

的
永
和
大
陳
義
胞
都
更
案
，
是
台
北
縣
第
一
處

策
略
性
再
開
發
地
區
，
將
分
成
七
單
元
同
時
公

告
、
分
別
招
標
，
每
單
元
開
發
金
預
估
三
十

～

七
十
五
億
元
、
面
積
從
二
千

～

六
千
坪
不
等
，

預
估
最
快
在
五
年
後
即
將
陸
續
完
成
都
更
工

程
。
可
見
國
民
黨
執
政
的
台
北
縣
政
府
是
在
進

行
大
陳
義
胞
新
村
的
整
建
，
只
是
其
他
縣
市
的

大
陳
義
胞
新
村
，
可
能
自
有
「
在
地
化
」
的
考

量
，
期
望
台
北
縣
的
「
大
陳
義
胞
都
更
案
」
是

一
個
好
的
示
範
與
開
始
。

ㄧ
、
誓
死
捍
衛
「
一
江
山
」

　
　

民
國
四
十
四
年
一
月
十
八
日
至
廿
日
間
，

中
共
解
放
軍
以
極
為
慘
痛
代
價
奪
下
浙
江
省
沿

海
島
嶼
「
一
江
山
」
，
ㄧ
千
零
三
十
名
反
共
救

國
軍
官
兵
，
在
王
生
明
指
揮
官
的
率
領
下
，
死

守
陣
地
，
重
挫
共
軍
，
包
括
王
生
明
指
揮
官
的

七
百
二
十
位
烈
士
，
因
此
殉
國
。

　
　

這
場
戰
役
震
動
兩
岸
，
撼
動
國
際
，
不
僅

改
變
國
共
內
戰
的
戰
史
，
更
感
動
國
際
友
人
。

一
月
廿
四
日
，
美
國
總
統
艾
森
豪
向
國
會
提
出

協
防
台
澎
的
特
別
咨
文
，
廿
六
日
衆
議
院
以

四
０
九
票
對
三
票
，
廿
九
日
參
議
院
以
八
十
五

票
對
三
票
，
通
過
授
權
總
統
協
防
臺
澎
及
有
關

地
區
。
三
月
三
日
「
中
美
共
同
防
禦
條
約
」

（
去
年
十
二
月
二
日
簽
署
）
生
效
。

　
　

一
江
山
的
失
守
，
使
上
、
下
大
陳
都
被
中

前
言

　
　

去
年
底
，
有
位
讀
者
來
電
詢
問
：
明
年
是

一
江
山
王
生
明
將
軍
犧
牲
五
十
五
週
年
紀
念

日
，
可
否
寫
一
篇
紀
念
王
生
明
將
軍
的
紀
念

文
，
當
時
本
刊
回
覆
他
：
「
歡
迎
撰
述
、
來

稿
。
」
但
是
卻
一
直
沒
收
到
來
稿
。

　
　

今
年
五
月
，
一
位
吳
明
德
先
生
來
函
黨
中

央
，
希
望
本
黨
能
「
整
建
全
省
十
六
處
大
陳
義

胞
新
村
」
，
惟
經
過
函
洽
國
防
部
總
政
治
作
戰

局
覆
文
：
大
陳
義
胞
新
村
非
屬
國
防
部
列
管
之

眷
村
，
無
權
辦
理
相
關
事
宜
。
為
此
引
發
本
刊

特　　載

展
現
生
命
無
限
可
能
的

「
大
陳
義
胞
」

編
輯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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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44年2月7日大陳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佈告

民國44年2月10日撤離中的大陳同胞

多
艘
大
小
船
艦
運
送
下
，
撤
往
台
灣
。
十
二
日

「
大
陳
防
衛
司
令
部
」
劉
廉
一
等
最
後
撤
離
。

　
　

民
國
四
十
四
年
二
月
，
大
陳
的
一
萬

七
千
一
百
二
十
九
名
的
居
民
及
南
麂
島
五
百
多

民
眾
先
後
抵
台
後
，
在
基
隆
臨
時
住
了
兩
個
星

期
，
接
著
政
府
就
安
排
他
們
到
宜
蘭
、
花
蓮
、

高
雄
、
屏
東
、
台
東
等
五
縣
市
生
活
。
但
大
夥

過
的
還
是
群
居
的
日
子
，
每
五
十
人
住
一
間
教

室
、
禮
堂
或
公
共
建
築
，
義
胞
們
就
這
樣
過
了

一
年
多
。

三
、
撫
慰
「
一
江
山
烈
士
遺
族
」

　
　

當
時
一
江
山
烈
士
遺
眷
與
大
陳
義
胞
撤
退

來
台
，
隨
即
被
安
置
在
中
壢
忠
貞
新
村
，
並
成

立
一
江
山
烈
士
遺
族
撫
慰
委
員
會
，
展
開
一
江

新
村
籌
建
工
作
。

　
　

當
年
國
內
同
胞
和
海
外
華
僑
捐
款
二
百
多

萬

元

，

由

軍

人

之

友

社

負

責

，

民

國

四

十

四

年

在

中

和

市

永

和

路

興

建

一

江

新

村

，

安

頓

一

江

山

遺

屬
和
大
陳
撤
退
來
台
義
胞
。
據
一
江
山
烈
屬
協

會
文
獻
記
載
，
當
時
委
員
會
在
中
和
鄉
震
華
文

學
院
左
側
磚
造
宿
舍
，
以
每
坪
一
百
五
十
元
購

得
三
百
多
坪
土
地
，
於
民
國
四
十
五
年
完
成
兩

共
砲
火
所
涵
蓋
，
嚴
重
威
脅
大
陳
國
軍
的
防

務
。
在
國
防
部
長
俞
大
維
的
強
烈
建
議
下
，
二

月
六
日
至
十
二
日
，
兩
萬
五
千
名
國
軍
及
一
萬

七
千
一
百
二
十
九
名
平
民
，
由
美
國
第
七
艦
隊

護
送
集
體
遷
往
台
灣
，
從
此
大
陳
島
逐
漸
變
成

大
陳
人
記
憶
裡
、
睡
夢
裡
的
家
鄉
名
詞
。

二
、
舉
鄉
遷
台
的
大
陳
義
胞

　
　

一
月
廿
二
日
，
溫
嶺
縣
警
局
辦
理
疏
散
登

記
。
卅
日
，
國
防
會
議
副
秘
書
長
蔣
經
國
中
將

抵
大
陳
坐
鎮
指
揮
。
二
月
二
日
，
逐
戶
編
組
，

準
備
撤
退
，
首
批
軍
眷
及
學
生
由
南
麂
撤
退
抵

台
。
三
日
，
進
行
撤
離
登
艦
演
習
。
四
日
，
美

海
空
軍
進
行
聯
合
演
習
。
六
日
，
政
府
發
布

「
大
陳
島
撤
退
」
聲
明
，
老
弱
民
眾
先
行
登
艦

撤
離
。
七
日
，
美
軍
艦
抵
大
陳
，
協
助
軍
民

撤
退
。
當
時
世
居
上
、
下
大
陳
島
的
一
萬
八
千

多
名
大
陳
人
，
不
分
男
女
老
幼
，
除
了
幾
位
真

正
無
法
移
動
的
，
每
人
背
著
二
、
三
十
斤
的
行

李
，
扶
老
攜
幼
，
自
動
要
求
追
隨
國
軍
，
舉
鄉

遷
台
。
從
八
日
到
十
一
日
，
二
萬
五
千
名
國
軍

及
一
萬
七
千
一
百
二
十
九
名
平
民
，
在
兩
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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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44年2月10日蔣經國先生最後一次在大陳島升國旗

民國44年2月10日撤離中的大陳島

　
　

除
了
一
江
新
村
之
外
，
民
國
四
十
六
年

春
，
政
府
在
十
三
個
縣
市
興
建
了
卅
五
座
新
村

陸
續
完
工
，
義
胞
們
才
分
配
到
自
己
的
房
子
。

但
這
些
簡
易
住
宅
最
大
的
只
有
九
坪
，
小
的
剩

下
四
坪
，
與
當
時
竹
籬
笆
式
的
眷
村
差
不
多
。

譬
如
屏
東
高
樹
的
荖
濃
溪
砂
礫
地
，
當
年
建
了

五
座
新
村
，
供
大
陳
義
胞
居
住
。
只
是
河
床
地

是
貧
瘠
的
砂
礫
地
，
根
本
無
法
耕
作
，
年
輕
人

都
出
外
打
天
下
，
但
又
無
一
技
之
長
，
只
好
靠

勞
力
賺
錢
。

　
　

被
安
排
住
在
花
蓮
的
有
二
、
三
千
人
，
大

陳
一
村
有
三
百
四
十
八
戶
、
二
村
四
十
八
戶
，

每
人
居
住
環
境
只
有
一
坪
，
頭
一
年
政
府
管
吃

管
住
，
第
二
年
開
始
就
得
自
力
更
生
，
當
時
村

內
房
舍
只
有
四
、
六
、
九
坪
三
種
，
許
多
人
口

多
的
家
庭
大
家
擠
在
一
起
，
生
活
上
相
當
艱

辛
。

五
、
打
漁
、
海
員
、
廚
師
謀
生
三
途

　
　

其
中
有
一
八
二
戶
安
置
在
屏
東
新
園
的
中

興
新
村
，
現
在
只
剩
下
六
、
七
十
戶
。
當
年
政

府
輔
導
就
業
，
曾
每
三
戶
配
一
艘
漁
船
，
有
兩

千
多
戶
人
家
從
事
捕
魚
。
但
台
灣
的
漁
業
型
態

與
大
陳
迥
異
，
打
魚
收
入
難
以
餬
口
，
不
少
人

就

申

請

轉

業

，

擔

任

海
員
或
是
廚

師
。
大
陳
的

海
員
人
數
從

最
初
的
一
百

餘
人
，
到
民

國
六
十
年
代

初
期
增
加
到

三
千
兩
百
多

人
，
約
佔
全

百
零
八
坪
的
房
舍
修
繕
，
並
在
入
口
處
豎
立

「
一
江
山
殉
難
烈
士
紀
念
碑
」
。

　
　

原
本
一
江
山
遺
眷
僅
五
、
六
戶
，
在
大

陳
義
胞
撤
退
後
，
又
增
加
至
五
十
三
戶
，
共

八
十
五
人
，
悉
數
遷
入
「
一
江
新
村
」
內
。
民

國
七
十
一
年
間
，
為
了
紀
念
王

生
明
將
軍
，
聯
勤
總
部
與
縣
府
合
作
推
動
改
建

案
，
將
新
村
改
建
為
五
層
樓
公
寓
住
宅
與
十
層

樓
住
商
混
合
大
樓
，
改
名
為
「
一
江
新
城
」
，

總
計
兩
百
廿
五
戶
，
當
中
卅
多
戶
係
安
置
遺
族

之
用
，
如
今
尚
剩
下
十
多
戶
，
他
們
如
同
先
人

戍
守
一
江
山
，
固
守
新
城
，
延
續
先
人
的
精

神
。

　
　

當
時
蔣
夫
人
宋
美
齡
女
士
還
特
別
籌
辦
華

興
育
幼
院
，
照
顧
一
江
山
殉
難
的
烈
士
遺
孤
和

大
陳
難
童
。
先
總
統　

蔣
公
特
別
把
陽
明
山
仰

德
大
道
旁
的
道
路
命
名
為
至
誠
路
。

四
、
全
省
興
建
卅
六
座
大
陳
新
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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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就
住
了
四
萬
人
，
畢
竟
北
部
比
較
好
謀
生
。

　
　

來
台
的
大
陳
人
教
育
程
度
雖
然
不
高
，
但

是
大
陳
菁
英
受
到
政
府
一
定
的
栽
培
，
得
以
繼

續
學
習
，
日
後
也
都
有
一
定
成
就
。
其
中
有
當

教
授
、
醫
生
、
科
學
家
、
公
務
員
、
金
融
家
、

實
業
家
、
將
軍
、
縣
長
、
民
意
代
表
等
等
不
勝

枚
舉
。
如
曾
任
台
東
縣
長
的
徐
慶
元
，
就
是
大

陳
的
第
二
代
；
過
世
不
久
的
特
技
演
員
「
小

黑
」
柯
受
良
，
以
及
在
幼
教
界
頗
有
名
氣
的
江

道
生
都
是
大
陳
第
二
代
。

七
、
「
限
大
陳
地
區
通
用
」
紙
幣
成
了

最
昂
貴
的
紀
念
品

　
　

大
陳
島
隸
屬
浙
江
省
溫
嶺
縣
，
民
國
卅
八

年
七
月
，
國
軍
進
駐
大
陳
，
當
時
軍
民
使
用
浙

江
省
銀
行
發
行
的
銀
元
兌
換
券
。
民
國
四
十
一

年
十
二
月
，
政
府
為
了
配
合
外
島
的
金
融
發

展
，
頒
布
「
大
陳
新
臺
幣
行
使
及
匯
兌
暫
行
管

制
辨
法
」
，
臺
灣
銀
行
遂
於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一

月
一
日
特
別
發
行
「
限
大
陳
地
區
通
用
」
的
紙

幣
，
面
額
有
壹
角
、
伍
角
、
壹
圓
、
拾
圓
四

種
。

　
　

民
國
四
十
四
年
二
月
八
日
，
大
陳
軍
民
撤

離
大
陳
島
，
十
一
日
抵
達
基
隆
港
之
後
，
當
場

台
海
員
數
的
一
成
。

　
　
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政
府
開
放
觀
光
後
，
大
陳

人
繼
「
跳
船
」
潮
後
，
出
現
了
「
跳
機
」
潮
。

在
民
國
六
十
年
代
與
七
十
年
代
，
大
批
大
陳
人

先
後
「
跳
船
、
跳
機
」
到
美
國
（
主
要
是
紐

約
、
波
士
頓
）
，
從
跑
堂
開
始
幹
起
，
估
計
大

陳
人
在
美
國
人
數
已
超
過
一
萬
人
，
這
波
風
潮

是
以
江
浙
餐
廳
的
大
陳
籍
廚
師
為
主
，
不
少
人

至
今
已
是
餐
廳
老
板
。
他
們
當
年
是
由
國
民
黨

政
府
安
排
遷
台
，
因
此
他
們
對　

蔣
中
正
、
蔣

經
國
父
子
的
情
感
遠
超
出
一
般
的
國
民
黨
員
，

即
使
到
了
現
在
，
美
國
的
大
陳
同
鄉
會
仍
會
在

雙
十
國
慶
和
光
復
節
拿
著
中
華
民
國
的
國
旗
，

在
波
士
頓
或
紐
約
遊
行
慶
祝
，
完
全
不
須
國
民

黨
動
員
或
組
織
。

　
　

至
於
女
性
，
多
半
到
農
場
打
零
工
，
不
然

就
在
家
裡
從
事
代
工
。
民
國
六
十
年
代
，
大
陳

婦
女
代
工
珠
繡
外
銷
日
本
，
貼
補
家
用
，
當
時

永
和
新
生
街
可
見
繡
花
架
一
字
排
開
，
大
陳
婦

女
邊
縫
邊
聊
，
成
為
當
地
特
色
。
然
而
隨
著
電

腦
刺
繡
興
起
，
大
陳
手
工
刺
繡
也
沒
落
了
。

六
、
粗
估
有
十
餘
萬
的
大
陳
同
胞

　
　

廣
義
的
「
大
陳
」
，
包
括
浙
江
沿
岸
的

上
、
下
大
陳
二
島
，
與
鄰
近
的
一
江
山
、
竹

嶼
、
漁
山
、
披
山
、
南
麂
等
小
島
。
上
、
下
大

陳
的
人
口
較
多
，
主
要
語
言
是
台
州
話
，
少
部

分
說
福
州
語
，
漁
山
與
南
麂
則
說
閩
南
語
。

　
　

台
北
縣
浙
江
溫
嶺
同
鄉
會
理
事
長
江
載
生

說
：
台
灣
究
竟
還
有
多
少
大
陳
人
？
沒
法
正
確

統
計
，
但
估
計
繁
衍
到
第
四
代
，
應
該
有
十
萬

人
左
右
，
不
過
多
數
集
中
在
台
北
縣
，
約
有
六

萬
人
；
永
和
新
生
地
最
初
只
有
四
十
四
戶
，
現

在
卻
是
全
台
大
陳
人
數
最
多
的
部
落
，
雙
和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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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限大陳地區通用」紙幣圖片摘自許義宗先生所
著「台灣貨幣圖說」一書

即
以
在
台
灣
本
島
通
行
的
等
值
新
台
幣
收
兌

「
限
大
陳
地
區
通
用
」
的
紙
幣
，
兌
換
截
止
日

為
四
月
十
五
日
，
逾
期
作
廢
。
由
於
大
陳
居
民

初
抵
台
灣
，
所
有
的
不
動
產
又
留
在
故
鄉
，
為

了
生
計
，
所
有
人
幾
乎
把
身
上
所
有
的
「
限
大

陳
地
區
通
用
」
的
紙
幣
都
兌
換
成
了
馬
上
可
以

使
用
的
新
台
幣
。
在
那
個
戰
亂
的
年
代
，
眼
前

的
生
計
重
於
一
切
，
因
此
，
幾
乎
沒
有
人
保
留

大
陳
紙
幣
作
紀
念
。
等
到
國
家
安
定
下
來
，
經

濟
開
始
高
速
成
展
，
民
生
樂
利
後
的
閒
暇
，
有

人
開
始
收
藏
各
時
期
的
紙
幣
，
這
才
發
現
「
限

大
陳
地
區
通
用
」
的
紙
幣
非
常
希
罕
，
四
種
面

額
的
「
限
大
陳
地
區
通
用
」
的
紙
幣
，
都
成
了

台
幣
十
大
珍
鈔
的
ㄧ
員
。

　
　
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，
ㄧ
位
對
收
藏
錢
幣
非
常

有
興
趣
汽
車
外
務
員
，
以
一
輛
全
配
的
豐
田

T
O
Y
O
T
A

　

1
5
0
0

㏄　

T
E
R
C
E
L

汽
車
，
與
ㄧ
位
當

年
沒
來
及
兌
換
紙
鈔
、
現
住
在
台
北
縣
永
和
市

五
和
新
村
的
大
陳
義
胞
，
交
換
兩
張
連
號
的
伍

角
面
額
的
「
限
大
陳
地
區
通
用
」
紙
幣
，
當
時

這
樣
的
紙
幣
存
世
不
超
過
一
百
張
，
紙
幣
品
相

能
保
持
全
新
的
市
價
更
超
過
新
台
幣
三
十
萬

元
，
兩
張
連
號
鈔
更
是
「
鳳
毛
麟
角
」
，
異
常

珍
貴
。
事
後
中
華
集
幣
協
會
理
事
長
陳
文
濤
先

生
推
估
這
兩
張
連
號
紙
鈔
價
值
超
過
新
臺
幣

八
十
萬
元
。

　
　

民
國
九
十
八
年
二
月
，
台
北
市
集
幣
協
會

理
事
長
周
建
福
為
「
限
大
陳
地
區
通
用
」
的
紙

幣
估
價
：
拾
圓
面
額
的
最
值
錢
，
估
價
新
台
幣

一
百
萬
元
，
號
稱
「
台
鈔
之
王
」
；
伍
角
面
額

的
，
有
新
台
幣
三
十
萬
元
的
行
情
。

　
　

因
此
，
簡
單
的
說
：
ㄧ
套
四
張
的
「
限
大

陳
地
區
通
用
」
的
紙
幣
，
已
經
接
近
天
價
或
無

價
，
這
是
過
往
曾
經
駐
居
大
陳
的
軍
民
，
始
料

未
及
的
大
驚
奇
。
尤
其
當
時
協
助
大
陳
撤
退
的

美
軍
第
七
艦
隊
艦
上
官
兵
，
常
以
一
元
美
金
和

擔
任
運
補
的
國
軍
交
換
一
元
大
陳
專
用
紙
幣
，

作
為
紀
念
；
如
今
若
還
倖
存
，
算
得
上
是
升
值

最
快
的
紀
念
品
。

　
　

只
是
要
特
別
提
醒
，
二
０
一
０
年
六
月
號

《
經
理
人
月
刊
》
報
導
了
冠
捷
科
技
亞
太
中
東

非
洲
銷
售
事
業
部
銷
售
副
總
監
蔡
進
明
，
花
了

半
年
時
間
與
新
台
幣
數
十
萬
元
，
分
三
批
，
才

蒐
齊
這
一
整
套
大
陳
紙
鈔
。
這
是
非
常
幸
運

的
，
因
為
有
些
人
花
了
大
錢
，
買
到
的
卻
是
用

同
年
份
、
同
廠
別
、
同
面
額
、
同
圖
案
的
相
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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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特寫

「
御
史
」
將
軍
吳
寶
華陳

邦
夔

民
國
五
十
年
代
，
政
府
在
台
整
軍
備
戰
，

立
足
漸
穩
，
而
對
岸
因
「
古
寧
頭
戰

役
」
及
「
八
二
三
砲
戰
」
和
台
海
空
戰
連
續
受

挫
後
，
乃
改
採
非
軍
事
手
段
之
心
戰
宣
傳
，
謀

我
日
極
，
未
料
此
際
我
北
部
某
基
地
飛
行
員
徐

廷
澤
，
因
私
人
恩
怨
，
以
私
害
公
，
駕
機
叛

逃
。
事
件
發
生
後
，
在
總
統　

蔣
公
盛
怒
之

下
，
發
現
此
人
曾
經
被
俘
歸
來
，
因
此
牽
連
到

空
軍
有
此
經
歷
人
員
，
一
律
納
入
「
列
管
」
，

意
在
凡
升
遷
重
要
軍
職
，
或
第
一
線
戰
鬥
人

員
，
甚
至
出
國
深
造
，
都
被
凍
結
，
也
導
致
了

當
時
的
總
司
令
和
政
戰
部
主
任
先
後
去
職
。

　
　
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，
吳
寶
華
將
軍
接
任
空
軍

金
門
券
或
馬
祖
券
變
造
的
「
假
大
陳
鈔
」
，
市

面
上
至
少
已
有
九
件
，
不
僅
原
來
的
流
通
價
格

差
了
數
十
到
百
倍
，
因
為
變
造
，
還
真
的
成
了

只
能
貼
牆
壁
、
毫
無
價
值
的
「
紀
念
品
」
。

(

鈔
票
圖
樣
摘
自
許
義
宗
先
生
所
著
「
台
灣
貨

幣
圖
說
」
ㄧ
書)

八
、
大
陳
人
展
現
生
命
的
無
限
可
能

　
　

大
陳
義
胞
自
追
隨
政
府
來
台
，
至
今
逾

五
十
五
年
。
來
台
時
被
安
置
於
全
台
卅
六
個
新

村
，
隨
著
時
間
遞
嬗
，
至
今
無
可
避
免
地
面
臨

人
口
老
化
、
青
年
外
移
的
現
象
。
其
中
，
仍
保

留
完
整
的
聚
落
僅
有
三
處
：
永
和
市
的
五
和
新

村
、
花
蓮
市
的
復
興
新
村
、
高
雄
市
旗
津
區
的

實
踐
新
村
，
即
使
如
此
，
大
陳
特
有
的
文
化
現

象
依
然
鮮
明
，
如
特
色
食
品
：
年
糕
、
魚
麵
、

清
糕
、
嗆
蟹
、
麥
油
煎
（
春
捲
）
、
炊
鰻
湯
、

剖
鰻
羹
、
大
陳
炒
米
粉
、
薑
茶
麵
（
米
粉
）
、

湯
糕
、
炒
年
糕
、
糖
心
糕
等
。

　
　

有
關
大
陳
的
相
關
研
究
，
也
未
停
滯
或
減

少
，
如
：
中
研
院
社
會
研
究
所
的
「
追
尋
大
陳

社
會
文
化
網
」
網
站
；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公
共
電

視
播
出
的
《
來
去
大
陳
》
紀
錄
片
，
同
年
花
蓮

「
大
陳
一
、
二
村
」
舉
辦
的
「
鰻
魚
祭
」
；
民

國
九
十
二
年
永
和
「
五
和
新
村
」
舉
辦
的
「
大

陳
文
化
饗
宴
」
；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蘇
澳
「
岳
明

新
村
」
的
「
大
陳
文
化
紀
念
館
」
落
成
；
民
國

九
十
四
年
二
月
二
十
日
，
「
台
北
縣
浙
江
溫
嶺

同
鄉
會
」
在
永
和
市
國
父
紀
念
館
舉
辦
「
大
陳

遷
台
五
十
週
年
紀
念
大
會
」
。

　
　

大
陳
人
特
有
的
異
鄉
移
民
的
生
命
經
驗
與

自
我
認
同
調
適
，
使
生
命
的
展
演
有
了
無
限
可

能
性
，
這
些
都
是
人
類
文
明
史
上
最
可
貴
的
部

分
，
也
贏
得
世
人
的
讚
嘆
與
尊
敬
。




